
专项计划名称:长安兴融中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

证券代码: l49299 证券简称: PR长安A

l49300 PR长安B

l4930］ l8长安次

＼镇趣撼罢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安兴融中心

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清算的公告

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’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°

一、 专项计划与资产支持证券的基本信息

（一）长安兴融中心资产支持专项计戈‖（以下简称“本专项计戈‖”）

发行规模为15.01亿元’设立日为2018年3月23日’预计到期日为

2035年10月24日’实际到期日为2021年8月20日.

（二）本专项计划项下设置优先A级资产支持证券、优先B级资

产支持证券、次级资产支持证券’其中优先级A级资产支持证券为长

安A;优先级B级资产支持证券为长安B;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为长安

次°基本信息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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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专项计划的终止和清算

（一）专项计划终止

根据历史收益分配情况及《长安兴融中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2021

年度第一次有控制权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决议》’本次专项计

划提前结束并启动清算程序·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共同组成清算小组’处理清算相关事宜’并聘请北

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工作进行审计·

（二）专项计划清偿顺序

根据《长安兴融中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计划说明书》的约定’专

项计划终止后’管理人应根据《长安兴融中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

条款》对专项计划的可供分配资金做如下分配（若同一顺序的多笔款

项不能足额分配时’按各项应受偿金额的比例支付） :

1支付清算费用;

2交纳专项计划所欠税款（如有） ;

3.清偿未受偿的管理费、托管费及其他专项计划费用;

4.支付应付的优先A级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收益;

5.支付应付的优先A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当期到期本金;

6~支付应付的优先B级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收益;

7~支付应付的优先B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当期到期本金;

8.剩余专项计划资产将按其当时原状分配给次级资产支持证券

持有人°

（三）专项计划清算结果

1、经计划管理人和托管银行核算’截至2021年8月20日’专

项计划账户内剩余银行存款为14’150’651.24元’需支付清算审计费



用13’000.00元’剩余资金包括保证金及孽息扣除划款手续费后（若

有）归属于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°

2、清算完成后’资产支持证券份额为0份。

三、 其他事项

本报告期内原始权益人持续运营’未发生违反合同约定的损害基

础资产及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利益的情况°

本报告期内专项计划的计划管理人、托管人及评级机构均未发生

变更。

特此公告°

附件:长安兴融中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清算审计报告

以下为盖章页’无正文°



（本页无正文’为《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安兴融中心资产

支持专项计划清算的公告》之盖章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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